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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２６７５２—２０１１《聚丙烯腈基碳纤维》。

本标准与ＧＢ／Ｔ２６７５２—２０１１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２个引用标准（见第２章）；

———增加术语和定义（见３．１、３．２和３．３）；

———增加了溶剂分类、工艺分类及其表示（见４．１．２和４．１．３）；

———上浆剂分类删除“通用型”，增加“适用于热固性聚酰亚胺树脂”“适用于热塑性聚酰亚胺树脂”

和“其他”（见４．１．６，２０１１年版的４．１．４）；

———修改了上浆剂含量分类及其表示（见４．１．７，２０１１年版的４．１．５）；

———力学性能分类中增加了一些品种（见表１）；

———修改了碳纤维产品标记（见４．２，２０１１年版的４．２）；

———修改了外观要求（见５．１，２０１１年版的５．１）；

———增加了长度偏差及试验方法（见５．２和６．２）；

———增加了丝束规格的性能指标要求（见表２）；

———删除了含碳量上限值（见２０１１年版的５．２）；

———将密度的试验方法改为ＧＢ／Ｔ３００１９（见６．３．２，２０１１年版的６．２．２）；

———将上浆剂含量的试验方法改为ＧＢ／Ｔ２９７６１（见６．３．３，２０１１年版的附录Ｂ）；

———修改保质期（见８．４．２，２０１１年版的８．４．２）。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纤维增强塑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９）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威海拓展纤维有限公司、北京化工大学、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

究所、中复神鹰碳纤维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恒神

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丛宗杰、陈洞、张洪池、邹秀娟、高爱君、隋晓东、连峰、李德利、王继军、钱洪川。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２６７５２—２０１１。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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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丙烯腈基碳纤维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聚丙烯腈基碳纤维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标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

志、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聚丙烯腈基碳纤维长丝，不适用于沥青基、粘胶基等非聚丙烯腈基碳纤维。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Ｔ３３６２　碳纤维复丝拉伸性能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８３７４　增强材料术语及定义

ＧＢ／Ｔ２９７６１　碳纤维　浸润剂含量的测定

ＧＢ／Ｔ３００１９　碳纤维　密度的测定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８３７４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有捻纤维　狋狑犻狊狋犻狀犵犳犻犫犲狉

沿纤维束轴向加捻后收卷的纤维。

３．２

无捻纤维　狋狑犻狊狋犾犲狊狊犳犻犫犲狉

沿纤维束轴向不加捻收卷的纤维。

３．３

解捻纤维　狌狀狋狑犻狊狋犻狀犵犳犻犫犲狉

去除捻度的纤维。

４　分类和标记

４．１　分类

４．１．１　力学性能分类

按力学性能分为高强型、高强中模型、高模型和高强高模型四类，其分类由两个汉语拼音字母和四

位数字组成。两个字母表示力学性能分类，四位数字表示相应的力学性能参数，前两位数字表示拉伸强

度，后两位数字表示拉伸弹性模量，具体规定见表１。

如拉伸强度为４５００ＭＰａ～＜５５００ＭＰａ、拉伸弹性模量为２２０ＧＰａ～＜２６０ＧＰａ的高强型碳纤维，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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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为ＧＱ４５２２。

４．１．２　溶剂分类

溶剂分类由一位字母表示：

ａ）　采用二甲基亚砜（ＤＭＳＯ），表示为Ｓ；

ｂ）　采用二甲基乙酰胺（ＤＭＡｃ），表示为Ａ；

ｃ）　采用硫氰酸钠（ＮａＳＣＮ），表示为Ｎ；

ｄ）　采用其他，表示为Ｒ。

４．１．３　工艺分类

工艺分类由一位字母表示：

ａ）　湿法，表示为 Ｗ；

ｂ）　干湿法，表示为Ｄ。

４．１．４　丝束规格分类

丝束规格分类由数字与字母Ｋ表示，数字为每束纤维中单丝根数与１０００的比值，如：３０００根单丝

的纤维束，其丝束规格表示为３Ｋ。

４．１．５　加捻情况分类

加捻情况分类由一位数字表示：

ａ）　有捻纤维，表示为１；

ｂ）　无捻纤维，表示为２；

ｃ）　解捻纤维，表示为３。

４．１．６　上浆剂分类

上浆剂分类由一位数字表示：

ａ）　适用于环氧类树脂，表示为１；

ｂ）　适用于乙烯基酯、环氧类树脂，表示为２；

ｃ）　适用于环氧、酚醛，双马类树脂，表示为３；

ｄ）　适用于热固性聚酰亚胺树脂，表示为４；

ｅ）　适用于热塑性聚酰亚胺树脂，表示为５；

ｆ）　其他，表示为６。

４．１．７　上浆剂含量分类

上浆剂含量分类由一位数字表示：

ａ）　不含上浆剂，表示为０；

ｂ）　上浆剂含量为０．５％～＜１．０％，表示为１；

ｃ）　上浆剂含量为１．０％～＜１．５％，表示为２；

ｄ）　上浆剂含量为１．５％～＜２．０％，表示为３；

ｅ）　上浆剂含量为２．０％～＜２．５％，表示为４；

ｆ）　上浆剂含量≥２．５％，表示为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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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力学性能分类

力学性能分类及表示 拉伸强度分类及表示 拉伸弹性模量分类及表示

力学性能分类 表示
拉伸强度范围

ＭＰａ
表示

拉伸弹性模量范围

ＧＰａ
表示

高强型 ＧＱ
３５００～＜４５００ ３５

４５００～＜５５００ ４５
２２０～＜２６０ ２２

高强中模型 ＱＺ

４５００～＜５０００ ４５

５０００～＜５５００ ５０

５５００～＜６０００ ５５

６０００～＜６５００ ６０

６５００～＜７０００ ６５

７０００～＜７５００ ７０

２６０～＜３５０ ２６

高模型 ＧＭ ３０００～＜３５００ ３０ ３５０～＜４００ ３５

高强高模型 ＱＭ

５５００～＜７０００ ５５ ３５０～＜４００ ３５

４０００～＜５５００ ４０

３５０～＜４００ ３５

４００～＜４５０ ４０

４５０～＜５００ ４５

５００～＜５５０ ５０

３５００～＜４０００ ３５

５５０～＜６００ ５５

６００～＜６５０ ６０

６５０～＜７００ ６５

４．２　标记

标记由力学性能分类、溶剂分类、工艺分类、丝束规格、加捻情况、上浆剂分类、上浆剂含量和标准编

号组成。

　　　　　　　　　　　　ＧＢ／Ｔ２６７５２—２０２０□
















力学性能分类

　□













溶剂分类

　□











工艺分类

□









丝束规格

□







加捻情况

□





上浆剂分类

□



上浆剂含量

示例：表示高强型碳纤维，其拉伸强度为３５００ＭＰａ～＜４５００ＭＰａ、拉伸弹性模量为２２０ＧＰａ～＜２６０ＧＰａ、以二甲基亚

砜作为溶剂、采用湿法纺丝工艺生产、丝束中单丝为３０００根、无捻、上浆剂适用于环氧类树脂、上浆剂含量为１．５％～

＜２．０％的产品标记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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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Ｑ３５２６ＳＷ３Ｋ２１３ＧＢ／Ｔ２６７５２—２０２０

５　要求

５．１　外观

黑色，色泽均匀，无明显毛丝，无毛团，无异物，纤维束间无粘连。

５．２　长度偏差

长度偏差为正偏差。

５．３　理化性能

５．３．１　上浆剂含量应符合４．１．７上浆剂含量分类对应的上浆剂含量范围。

５．３．２　灰分应小于或等于０．５％。

５．３．３　线密度、拉伸强度、拉伸弹性模量、断裂伸长率、密度和含碳量应符合表２的规定。

５．３．４　拉伸强度卷内离散系数应不超过６％，拉伸弹性模量卷内离散系数应不超过３％。

表２　性能指标

力学性能分类 丝束规格
线密度

ｇ／ｋｍ

拉伸强度

ＭＰａ

拉伸弹性模量

ＧＰａ

断裂伸长率

％

密度

ｇ／ｃｍ
３

含碳量

％

ＧＱ３５２２

１Ｋ ６６±３

３Ｋ １９８±６

６Ｋ ４００±１２

１２Ｋ ８００±２０

２４Ｋ １６００±３０

４８Ｋ ３２００±５０

３５００～＜４５００ ２２０～＜２６０ ≥１．５ １．７８±０．０２ ≥９１

ＧＱ４５２２

３Ｋ １９８±６

６Ｋ ４００±１２

１２Ｋ ８００±２０

２４Ｋ １６００±３０

４５００～＜５５００ ２２０～＜２６０ ≥１．７ １．８０±０．０２ ≥９１

ＱＺ４５２６

３Ｋ １９８±６

６Ｋ ４００±１２

１２Ｋ ８００±２０

２４Ｋ １６００±２０

４５００～＜５０００ ２６０～＜３５０ ≥１．５ １．８０±０．０２ ≥９４

ＱＺ５０２６

３Ｋ １１１±４

６Ｋ ２２３±６

１２Ｋ ４４５±１２

２４Ｋ １０００±１００

５０００～＜５５００ ２６０～＜３５０ ≥１．５ １．８０±０．０２ ≥９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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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力学性能分类 丝束规格
线密度

ｇ／ｋｍ

拉伸强度

ＭＰａ

拉伸弹性模量

ＧＰａ

断裂伸长率

％

密度

ｇ／ｃｍ
３

含碳量

％

ＱＺ５５２６

３Ｋ １１１±４

６Ｋ ２２３±６

１２Ｋ ４８０±５０

２４Ｋ １０００±１００

５５００～＜６０００ ２６０～＜３５０ ≥１．８ １．８０±０．０２ ≥９４

ＱＺ６０２６ １２Ｋ ４４５±１２ ６０００～＜６５００ ２６０～＜３５０ ≥１．８ １．８０±０．０２ ≥９４

ＧＭ３０３５

１Ｋ ６１±３

３Ｋ １８２±６

６Ｋ ３６４±１０

１２Ｋ ７２８±１８

３０００～＜３５００ ３５０～＜４００ ≥０．８ １．８１±０．０２ ≥９８

ＱＭ５５３５ １２Ｋ ７００±２０ ５５００～＜７０００ ３５０～＜４００ ≥１．５ １．７６±０．０２ ≥９８

ＱＭ４０３５

３Ｋ １１３±４

６Ｋ ２２５±８

１２Ｋ ４５０±１６

４０００～＜５５００ ３５０～＜４００ ≥１．０ １．７６±０．０２ ≥９８

ＱＭ４０４０

３Ｋ １１３±４

６Ｋ ２２３±８

１２Ｋ ４４５±１６

４０００～＜５５００ ４００～＜４５０ ≥０．８ １．８３±０．０２ ≥９８

ＱＭ４０４５
３Ｋ １０９±４

６Ｋ ２１８±８
４０００～＜５５００ ４５０～＜５００ ≥０．８ １．８７±０．０２ ≥９８

ＱＭ４０５０
３Ｋ １０９±４

６Ｋ ２１８±８
４０００～＜５５００ ５００～＜５５０ ≥０．７ １．９０±０．０２ ≥９８

ＱＭ３５５５
３Ｋ １０３±４

６Ｋ ２０６±８
≥３５００ ５５０～＜６００ ≥０．６ １．９３±０．０２ ≥９８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外观

在正常光照下，目测。

６．２　长度偏差

用精度不低于±１ｍ的计米器测量。

６．３　理化性能

６．３．１　线密度

按ＧＢ／Ｔ３３６２的规定检测。

５

犌犅／犜２６７５２—２０２０

www.biao-zhun.cn



６．３．２　密度

按ＧＢ／Ｔ３００１９的规定检测。

６．３．３　上浆剂含量

按ＧＢ／Ｔ２９７６１的规定检测。

注：ＧＢ／Ｔ２９７６１的“浸润剂含量”为本标准的“上浆剂含量”。

６．３．４　含碳量

按附录Ａ的规定检测。

６．３．５　灰分

按附录Ｂ的规定检测。

６．３．６　力学性能

１Ｋ～２４Ｋ拉伸强度、拉伸弹性模量及断裂伸长率按ＧＢ／Ｔ３３６２的规定检测。其他丝束规格参照

ＧＢ／Ｔ３３６２检测。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出厂检验

７．１．１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上浆剂含量、拉伸强度、拉伸弹性模量、断裂伸长率、密度和线密度。

７．１．２　组批

同一生产线、同一批原材料、同一工艺，连续１ｄ～１０ｄ稳定生产的同一标记的产品为一批。

７．１．３　抽样

按表３随机抽取样品进行上浆剂含量、密度检验。按表４随机抽取样品进行外观、拉伸强度、拉伸

弹性模量、断裂伸长率及线密度检验，所抽取样品应包含按表３规定所抽取的上浆剂含量与密度检验用

样品。

７．２　型式检验

７．２．１　检验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投产时；

ｂ）　老产品转厂时；

ｃ）　产品结构、材料、工艺等有较大改变时；

ｄ）　正常生产时，每年至少进行１次；

ｅ）　产品停产时间超过３个月恢复生产时；

ｆ）　供需方合同有要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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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２　检验项目

第５章规定的所有项目。

７．２．３　组批

同７．１．２。

７．２．４　抽样判定

按表３随机抽取样品进行上浆剂含量、密度、含碳量及灰分检验。按表４随机抽取样品进行外观、

拉伸强度、拉伸弹性模量、断裂伸长率及线密度检验，所抽取样品应包含按表３规定所抽取的上浆剂含

量、密度、含碳量及灰分检验用样品。

表３　抽样及规定表Ⅰ

批量大小

卷

抽样数量

卷

合格判定数

卷

不合格判定数

卷

３～２５ ３ ０ １

２６～５０ ３ ０ １

５１～２８０ ３ ０ １

２８１～５００ ５ ０ １

５０１～１２００ ５ ０ １

１２０１～３２００ ８ １ ２

３２０１～１００００ ８ １ ２

１０００１～３５０００ ８ １ ２

３５００１及其以上 １３ １ ２

表４　抽样判定表Ⅱ

批量大小

卷

抽样数量

卷

合格判定数

卷

不合格判定数

卷

３～２５ ３ ０ １

２６～５０ ８ ０ １

５１～２８０ １３ １ ２

２８１～５００ ２０ １ ２

５０１～１２００ ３２ ２ ３

１２０１～３２００ ５０ ３ ４

３２０１～１００００ ８０ ５ ６

１０００１～３５０００ １２５ ７ ８

３５００１及其以上 ２００ １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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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包装、标志、运输、贮存

８．１　包装

８．１．１　碳纤维应紧密缠绕在纸筒上，纸筒的表面应使纱线能顺利退下来。纸筒内径规格为７６ｍｍ，长

度规格分１９２ｍｍ和２９０ｍｍ两种。

８．１．２　每卷碳纤维需用柔软的透明材料包裹外表面，装在清洁、干燥的瓦楞纸箱，每卷之间用硬质隔板

固定，防止挤压和碰撞。

８．２　标志

８．２．１　纸筒内壁应贴有产品标签，内容包括：

ａ）　产品名称、标记；

ｂ）　产品卷号；

ｃ）　产品批号、生产日期；

ｄ）　生产单位。

８．２．２　包装箱内应附有产品检验合格证，内容包括：

ａ）　产品名称、标记；

ｂ）　产品批号、执行标准；

ｃ）　生产单位名称；

ｄ）　加盖质量检验专用章。

８．２．３　包装箱外表面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产品名称、标记、产品批号；

ｂ）　产品数量、净重量、箱号；

ｃ）　生产单位名称、地址；

ｄ）　产品执行标准。

按ＧＢ／Ｔ１９１的规定标明“怕湿”“禁止滚翻”“堆码层数极限”三种图示。

８．３　运输

产品应用干燥、有篷的交通工具运输，严防受潮，避免撞击。

８．４　贮存

８．４．１　贮存条件

产品应存放在干燥、阴凉通风的库房内，远离火源和热源，防潮，堆码层数不应超过包装上标明的堆

码层数极限。

８．４．２　保质期

在８．４．１规定的贮存条件下，产品保质期为２年，超期后，经检验合格，可继续使用。如有特殊要求，

应在产品标签中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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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碳纤维含碳量测试方法

犃．１　方法原理

碳纤维在高效催化剂存在下，在高温纯氧气氛中燃烧分解，生成二氧化碳、水和氮氧化合物的混合

气体。经过还原柱，氮氧化合物还原为氮。在载气的带动下，二氧化碳、水和氮的混合气体经仪器的分

离系统被逐步分离，依次进入检测器检测，得出碳的特征峰，通过数据处理得出相应的含碳量。

犃．２　仪器和试剂

犃．２．１　元素分析仪

元素分析仪应具有燃烧系统、还原系统、混合气体分离系统、检测系统及数据处理系统，并具备从试

样燃烧、还原、气体分离、检测到数据处理的全过程自动化功能。数据处理系统应能自动记录峰面积或

峰高积分计数，且自动计算校正因子和元素质量分数。

犃．２．２　电子天平

感量为０．００１ｍｇ。

犃．２．３　样品舟

元素分析专用锡舟。

犃．２．４　试剂

乙酰苯胺：元素分析专用基准试剂。

犃．３　环境条件

温度：２３℃±２℃，相对湿度：５０％±１０％。

犃．４　试样制备及预处理

犃．４．１　试样制备

取碳纤维约１ｇ，制成长度约０．５ｍｍ的试样待用。

若碳纤维表面有上浆剂，应先去除上浆剂，然后再按上述方法制备。

犃．４．２　试样预处理

将按Ａ．４．１制备的试样置于称量瓶中，在１０３℃±２℃的烘箱内烘２ｈ，取出后立即放入装有硅胶

的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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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５　测定前准备

犃．５．１　试剂装填

犃．５．１．１　燃烧系统和还原系统应选用与元素分析仪相匹配的试剂，试剂应填充密实，各段之间不得留

有空隙，并用石英棉隔开。

犃．５．１．２　燃烧系统试剂装填（装填量按元素分析仪相关要求）顺序如下：

石英棉→催化剂１→石英棉→催化剂２→石英棉→催化剂３→石英棉→灰分管。

犃．５．１．３　还原系统试剂装填（装填量按元素分析仪相关要求）顺序如下：

石英棉→铜→石英棉→银网。

犃．５．１．４　按仪器说明书要求开启元素分析仪，仪器通过自检后，进入升温程序。

犃．５．２　炉温设定

按元素分析仪说明书分别设定燃烧炉、还原炉温度。

犃．５．３　优化燃烧条件

为使碳纤维充分燃烧，应加大进氧量及延长燃烧时间来优化燃烧条件，优化方式依据仪器说明书

选择。

犃．６　元素分析仪校正

犃．６．１　空白校正

待燃烧炉、还原炉的温度达到要求并保持稳定后，开始进行元素分析仪系统校正。

用已经称量的样品舟称取乙酰苯胺约３ｍｇ，精确至０．００１ｍｇ，送入元素分析仪进样器，使其在规定

的条件下燃烧分解。燃烧产物的收集和测定按程序自动进行。然后不加乙酰苯胺重复上述操作，测定

空白值。交替进行至少３次，直至空白值达到仪器要求为止。

本步骤可根据元素分析仪型号不同，依据操作说明进行操作。

犃．６．２　校正因子试验

用已经称量的样品舟称取乙酰苯胺约３ｍｇ，精确至０．００１ｍｇ，送入元素分析仪进样器，使其在规定

的条件下燃烧分解，燃烧产物的收集和测定按程序自动进行。至少进行３次测试，检查校正因子是否达

到仪器要求。如果校正因子未达到仪器要求，则从Ａ．６．１开始重新进行校正。

本步骤可根据元素分析仪型号不同，依据操作说明进行操作。

犃．６．３　标准样品校正

用已经称量的样品舟称取乙酰苯胺约３ｍｇ，精确至０．００１ｍｇ，送入元素分析仪进样器，使其在规定

的条件下燃烧分解，并自动进行燃烧产物的收集和测定，从终端读取乙酰苯胺中碳的质量分数。重复测

定不少于两次，各次测定结果与乙酰苯胺元素质量分数理论值的绝对误差不大于０．３％，否则从Ａ．６．１

开始重新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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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７　样品称量与测定

犃．７．１　称量

将预处理后的样品置于已经称量的样品舟中，称量２．３ｍｇ～２．７ｍｇ，精确至０．００１ｍｇ，待测。

犃．７．２　测定

将预先称好的样品送入元素分析仪进样器，使其在规定条件下充分燃烧分解，并自动进行燃烧产物

的收集和测定，从终端读取样品碳的质量分数。每个试样至少进行两次平行测定，其误差应满足 Ａ．８

规定。

犃．８　数据处理

平行测定结果之差不大于０．５％，最终结果以两次测定数据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保留四位有效数字。

犃．９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ａ）　本标准编号；

ｂ）　元素分析仪的名称、型号；

ｃ）　试验项目及名称；

ｄ）　试样来源、试样名称、批号；

ｅ）　试验室温度、湿度；

ｆ）　试验结果；

ｇ）　试验人员、审核人员、日期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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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碳纤维灰分测试方法

犅．１　方法原理

本方法使用高温炉，在恒定温度下灼烧碳纤维试样至恒重后，计算残余物质的质量分数。

犅．２　仪器、设备、计量器具

犅．２．１　电子天平，感量为０．１ｍｇ。

犅．２．２　瓷坩埚。

犅．２．３　玻璃干燥器，内装变色硅胶。

犅．２．４　高温炉，其性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最高炉温可达１３００℃；

ｂ）　装有调温装置，并配有热电偶和温度指示仪表，温度控制精度为±２０℃。

犅．２．５　烘箱额定温度为２００℃，精度为±２℃。

犅．３　试样

在碳纤维端头２００ｍｍ后取样，每个样品取试样数不少于３份，每份试样质量约为５ｇ，且试样应制

成长度约１０ｍｍ的小段。

犅．４　步骤

犅．４．１　将一份试样放入烧杯，在１１０℃±５℃烘箱中烘１ｈ。

犅．４．２　将烘好的试样置于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

犅．４．３　将冷却至室温的试样放入已恒重瓷坩埚（犿０），称量（犿１），精确至０．１ｍｇ。

犅．４．４　将盛试样的瓷坩埚放在高温炉恒温区，由３００℃以下随炉升温到（９００±２０）℃，恒温进行灼烧。

犅．４．５　灼烧时打开炉门圆孔，自然通风氧化，无炉门圆孔的高温炉，可微开炉门３ｍｍ～５ｍｍ。

犅．４．６　灼烧至无碳黑后，取出瓷坩埚放在石棉板上，在空气中冷却５ｍｉｎ，再放入干燥器内，冷却至室

温，迅速称量，精确至０．１ｍｇ。

犅．４．７　称量后按Ｂ．４．４～Ｂ．４．６规定反复进行灼烧（每次灼烧３０ｍｉｎ）、称量，直至两次称量差值不大于

０．４ｍｇ为止，取最后一次称量结果（犿２）。

犅．５　计算

犅．５．１　灰分按式（Ｂ．１）计算：

犃ｍ＝
犿２－犿０

犿１－犿０

×１００ …………………………（Ｂ．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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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犃ｍ———碳纤维灰分，％；

犿０———瓷坩埚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１———试样质量和瓷坩埚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２———灼烧后灰分和瓷坩埚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犅．５．２　取不少于３份试样的犃ｍ 算术平均值作为测试结果，取小数点后两位数字。

犅．６　测试误差

本测试方法的允许误差：

ａ）　灰分小于０．１％时，标准偏差应不超过９％；

ｂ）　灰分不小于０．１％时，标准偏差应不超过５％。

犅．７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ａ）　本标准编号；

ｂ）　试验项目及名称；

ｃ）　试样名称、批号、生产单位及生产日期；

ｄ）　试验条件：环境温度、灼烧温度；

ｅ）　试验结果；

ｆ）　试验人员、审核人员、日期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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